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绍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卢妙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智敏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

元

）

1,538,425,766.46 1,570,362,360.26 -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729,946,178.49 728,052,490.81 0.2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380,276,111.01 6.90% 1,087,053,010.84 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661,865.90 191.03% 5,211,447.68 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648,855.25 -198.90% 198,246.53 253.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68,671,738.11 -56.5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2 200.00% 0.0157 4.6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2 200.00% 0.0157 4.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9% 0.19% 0.72% 0.04%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416,406.37

处置固定资产净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3,852,930.13

子公司收到的各项政府补助及

税收返还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380,576.10

委托理财收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804,372.73

远期外汇合约及期铜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及交割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3,901.14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282,673.7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28,303.48

合计

5,013,201.1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61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南通泓石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98% 89,500,000 0

质押

89,500,000

达孜县欣新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55% 54,900,000 0

质押

54,900,000

杜佳林 境内自然人

7.44% 24,699,974 0

质押

24,699,900

樊春华 境内自然人

3.53% 11,727,210 0

挪威中央银行

－

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1.02% 3,378,837 0

不列颠哥伦比

亚省投资管理

公司

－

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77% 2,568,879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盛世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9% 2,284,374 0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五组合

其他

0.64% 2,120,728 0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富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8% 1,927,557 0

中国银行

－

嘉实

服务增值行业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1% 1,706,245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南通泓石投资有限公司

89,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9,500,000

达孜县欣新投资有限公司

54,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900,000

杜佳林

24,699,974

人民币普通股

24,699,974

樊春华

11,727,210

人民币普通股

11,727,210

挪威中央银行

－

自有资金

3,378,837

人民币普通股

3,378,837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投资管理公

司

－

自有资金

2,568,879

人民币普通股

2,568,87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

商盛世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84,374

人民币普通股

2,284,374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五组合

2,120,728

人民币普通股

2,120,728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富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1,927,557

人民币普通股

1,927,557

中国银行

－

嘉实服务增值行业证

券投资基金

1,706,245

人民币普通股

1,706,24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大股东中

，

南通泓石投资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

，

南通泓石投资有限公司

、

达孜县

欣新投资有限公司

、

杜佳林

、

樊春华彼此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除此之外

，

其他股东之

间关系不详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

（

如有

）

股东樊春华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和普通证券

账户共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1,727,210

股

。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股票质押

（1）本公司股东杜佳林将其持有本公司的 14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22%）质押给光大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归还借款，上述股权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完毕质押登记手续， 本次股份质押的初始交易日为 2016 年 2 月 3 日， 购回交易日为 2016 年 5 月 4

日。

（2） 本公司股东欣新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000 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03%）质押给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用于归还借款，上述股权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登记日为 2016 年 2 月 19 日， 质押期限自

2016 年 2 月 19 日至 2016 年 8 月 22 日。

（3） 本公司股东欣新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3000 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04%）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归还借款，上述股权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登记日为 2016 年 2 月 23 日， 质押期限自 2016

年 2 月 23 日至 2017 年 2 月 22 日。

（4） 本公司股东杜佳林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069.99 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23%）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归还借款，上述股权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登记日为 2016 年 3 月 22 日， 质押期限自 2016

年 3 月 22 日至 2017 年 3 月 22 日。 至报告日，杜佳林共质押公司股份 2469.9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44%，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99.9997%。

（5）本公司股东欣新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49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48%）

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融资，上述股权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 2016 年 5 月 19 日，质押期限自 2016 年 5 月 19 日至

2017 年 5 月 19 日。

至报告日，欣新投资共质押本公司股份 5,49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55%，占其所持有公司投

份的 100%。

2、重大资产重组

2015 年 10 月 19 日， 本公司与申通快递股东达成收购申通快递股权的初步合作意向并签署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至本报告日，重组仍在进行中。

3、诉讼事项

2015 年 3 月，本公司收到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应诉通知书》[（2015）浙台商外初

字第 1 号]及相关诉讼材料。

诉讼起因：原告羊公亮诉本公司及原控股股东中加企业有限公司股权代持情况，原告诉称：原告

通过美国马可麦克斯公司（Markimex,Inc.）投资多家生产型及贸易型公司，此后，上述公司重组整合

为玉环艾迪西铜业有限公司，即公司的前身，原告始终以隐名方式持有本公司股权。本公司、中加企业

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也始终以各种形式确认原告隐名持有的股权。

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中加企业有限公司的股权代持关系，即确认原告在本公司的 2.25%的股

份由中加企业有限公司代持。 2）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2016 年 8 月 3 日，公司收到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台州中院” ）签发的《民事

判决书》[(2015)浙台商外初字第 1 号]，一审判决结果如下：

1）驳回原告羊公亮的诉讼请求。

2）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80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原告羊公亮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羊公亮、被告中加企业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浙江

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台州中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

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

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

股份减持

承诺

南通泓石投资有限公司承

诺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交易取

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

2015

年

02

月

13

日

2015.02.13

-

2016.02.13

已履行完毕

公司控股

股东及持

股

5%

以上

的股东

股份减持

承诺

从即日起六个月内

（

2015

年

7

月

10

日至

2016

年

1

月

10

日

）

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

公司股份

2015

年

07

月

10

日

2015.07.10

-

2016.01.10

已履行完毕

杜佳林

股份减持

承诺

股东杜佳林先生郑重承诺

：

自

2016

年

3

月

3

日起

，

未

来三个月内

（

即

2016

年

3

月

3

日至

2016

年

6

月

3

日期间

）

不减持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

。

若违反上述承诺

，

减持股份所得收益全部归

上市公司所有

。

2016

年

03

月

03

日

2016.03.03

-

2016.06.03

已履行完毕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

应

当详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 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25.00%

至

25.0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

（

万元

）

290

至

483.34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

元

）

386.6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内销市场成长缓慢

，

外销市场竞争激烈

，

同时英镑贬值

，

使得原本市场竞

争异常激烈的英国市场的竞争日趋白热化

，

价格重新面临挑战

，

利润空间

面临进一步压缩

。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

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累计投资

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

20,000,

000.00

1,380,576.10 0.00 43,000,000.00

15,000,

000.00

125,415.81

49,872,

949.65

自有资金

合计

20,000,

000.00

1,380,576.10 0.00 43,000,000.00

15,000,

000.00

125,415.81

49,872,

949.65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03

月

2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

information/companyinfo_n.html?

fulltext?szsme002468

2016

年

03

月

23

日 实地调研 个人

http://www.cninfo.com.cn/

information/companyinfo_n.html?

fulltext?szsme002468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绍东

2016年 10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468� � � � �证券简称：艾迪西 公告编号：2016-062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6 年 10 月 10 日以邮件、电话等方

式发出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 15 时 30 分在上海浦东新区

锦康路 258 号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 5 号楼 19 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会议方式召开， 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会议由宋云清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3 票，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关于公司 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

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68� � �证券简称：艾迪西 公告编号：2016-063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6 年 10 月 10 日以邮件、电话等方

式发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 14 时在上海浦东新区锦

康路 258 号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 5 号楼 19 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会议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绍东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

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朱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梁祥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龙良萍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

元

）

9,036,016,031.57 6,784,127,513.75 3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4,692,798,267.97 2,443,390,916.65 92.0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774,342,151.55 322.22% 2,096,174,088.06 25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65,872,126.16 516.95% 172,852,214.12 28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63,854,459.38 484.96% 161,305,926.18 368.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660,417,828.60 -5,302.2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 300.00% 0.12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 300.00% 0.12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9% 1.04% 4.17% 1.83%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6,678.9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14,071,716.2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975,082.0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75,938.59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3,442,936.8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426,833.14

合计

11,546,287.9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7,92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40% 240,875,533 0

质押

48,400,000

俞洪泉

境内自然

人

4.03% 59,250,603 59,250,603

宜春市袁州区国有资产运

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2% 57,640,167 0

质押

26,000,000

深圳红塔资管

－

杭州银行

－

红塔资产汇盈

5

号特定多

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96% 43,439,911 43,439,911

申万菱信基金

－

光大银行

－

陕西省国际信托

－

陕国投

·

财富尊享

6

号定向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88% 27,560,639 27,560,639

李威

境内自然

人

1.76% 25,831,946 25,831,946

冻结

17,512,478

丁阿伟

境内自然

人

1.73% 25,457,571 25,457,571

吴光付

境内自然

人

1.73% 25,457,571 25,457,57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3% 16,612,200 0

申万菱信资产

－

招商银行

－

华润深国投

－

华润信托

·

瑞

华定增对冲基金

1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09% 16,000,000 16,0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240,875,533

人民币普通

股

240,875,533

宜春市袁州区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57,640,167

人民币普通

股

57,640,16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6,612,200

人民币普通

股

16,612,2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中证

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8,244,215

人民币普通

股

8,244,215

陈保华

5,338,960

人民币普通

股

5,338,960

陈建华

3,829,562

人民币普通

股

3,829,562

文平

2,781,200

人民币普通

股

2,781,2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2,699,685

人民币普通

股

2,699,685

钱条员

2,407,481

人民币普通

股

2,407,481

王天龙

2,1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2,1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未能知晓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

（

如有

）

股东

“

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

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18,875,533

股外

，

还通过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

持有

22,000,

000

股

；

股东

“

宜春市袁州区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

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8,600,000

股外

，

还通过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

持

有

"29,040,167"

股

；

股东

“

陈保华

”

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88,960

股外

，

还通过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

持有

4,950,000

股

；

股

东

“

陈建华

”

通过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

持有

3,829,562

股

；

股东

“

文平

”

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74,200

股外

，

还通过

“

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

持有

2,507,000

股

；

股东

“

钱条员

”

通过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

持有

2,407,481

股

。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209,617.41

万元

(

合并数

,

下同

)

，

比上年同期增加

150,912.86

万元

，

同比增长

257.07%

；

利润总额

21,788.98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15,887.31

万元

，

同比增长

269.20%

；

净利润

17,692.47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12,828.61

万

元

，

同比增长

263.75%

。

1

、

其他应收款余额比年初年增长

50.22%

，

主要是报告期内应收新能源汽车补贴增加所致

；

2

、

预付账款余额比年初增长

178.01%

，

主要是报告期内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

3

、

存货余额比年初增长

66.18%

，

主要是报告期内子公司原材料及库存商品增加所致

；

4

、

其他流动资产余额比年初增长

51.62%

，

主要是报告期内留抵增值税增加所致

；

5

、

长期股权投资余额比年初增长

2,792.78%

，

主要是报告期内投资电动车设计公司所致

；

6

、

在建工程余额比年初增长

105.05%

，

主要是报告期内募资项目工程投入增加所致

；

7

、

商誉余额比年初增长

62.53%

，

主要是报告期内溢价收购股权所致

；

8

、

其他非流动资产比年初下降

34.65%

，

主要是报告期内预付探矿权款转入无形资产所致

；

9

、

短期借款比年初增长

48.28%

，

主要是报告期内企业融资增加所致

；

10

、

应付职工薪酬比年初下降

41.59%

，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上年计提的奖金所致

；

11

、

应交税费比年初下降

52.81%

，

主要是报告期内应交所得税减少所致

；

12

、

长期借款比年初增长

80.46%

，

主要是报告期内企业规模扩大融资增加所致

；

13

、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257.07%

，

主要是报告期内增加九龙

、

米格合并单位所致

；

14

、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

242.13%

，

主要是报告期内增加九龙

、

米格合并单位所致

；

15

、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长

321.21%

，

主要是报告期内增加九龙

、

米格合并单位所致

；

16

、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210.80%

，

主要是报告期内增加九龙

、

米格合并单位所致

；

17

、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225.69%

，

主要是报告期内增加九龙

、

米格合并单位所致

；

18

、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746.73%

，

主要是报告期内融资扩大

，

财务费用增加所致

；

19

、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

365.08%

，

主要是报告期内增加九龙

、

米格合并单位所致

；

20

、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

87.67%

，

主要是报告期内理财收益减少所致

；

21

、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37.95%

，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

22

、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

233.60%

，

主要是报告期内子公司防洪保安基金增加所致

；

23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

5,302.26%

，

主要是报告期内购买商品

、

支付劳务增加所致

；

24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

49.31%

，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购股权增加所致

;

25

、

筹集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162.09%

，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募集资金增加所致

。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

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公司与交易

对方丁阿

伟

、

吴光付

、

汪冬花关于

米格电机

业绩承诺

：

交易对方业绩承诺期为本次交易完成日

后的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即

2015

年

、

2016

年及

2017

年

。

交易对方向江特电机保证并承诺标的公司承诺

期内实现经审计的调整后净利润不低于

18,200

万

元

；

其中

，

2015

年

、

2016

年及

2017

年分别实现的经

审计调整后净利润不低于

5,000

万元

、

6,000

万元和

7,200

万元

。

股份锁定承诺

：

"

一

、

本次资产重组向本

人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的法定限售期 为

12

个月

，

从法定限售期届满之日起分批解锁

，

具体

解锁方式为

：

1

、

自江特电机聘请的审计机构对米格

电机业绩承诺期内的第一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

《

专项审核报告

》

披露后

，

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

人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江特电机股份数量的

20%

；

2

、

自江特电机聘请的审计机构对米格电机业绩承诺

期内的第二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

《

专项审核报

告

》

披露后

，

解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通过本次交

易认购的江特电机股份数量的

30%

；

3

、

自江特电机

聘请的审计机构对米格电机业绩承诺期内的第三年

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

《

专项审核报告

》

披露后

，

解

除锁定股份的数量为本人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江特

电机股份数量的

50%

。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1

）

本

人承诺

，

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十年内

，

本人

、

本人

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

该等家庭成员的范围参照现

行有效的

《

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及本人

、

本人密切家庭

成员控制的其他企业

（

以下统称为

"

本人及关联方

"

）

不会以任何形式

（

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或境外

自行或与他人合资

、

合作

、

联营

、

投资

、

兼并

、

受托经

营等方式

）

直接或间接地从事

、

参与或协助他人从事

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届时正在从事的业务有

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或其他经

营活动

，

也不会直接或间接投资任何与上市公司及

其子公司届时正在从事的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

系的经济实体

；（

2

）

本人承诺

，

如本人及关联方未来

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及其

子公司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

，

则本人及关

联方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

，

在征得第三方允诺后

，

尽

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

；（

3

）

本人

保证绝不利用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了解和知悉

的信息协助第三方从事

、

参与或投资与上市公司及

其子公司相竞争的业务或项目

；（

4

）

本人保证将赔偿

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因本人违反本承诺而遭受或产

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

。

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

（

1

）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

，

本人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

司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

；（

2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人

、

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

该等家庭成员的范围参

照现行有效的

《

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及本人

、

本人关系

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其他企业

（

以下统称为

"

本人

及关联方

"

）

与上市公司之间将尽量减少

、

避免关联

交易

。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

，

保

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

，

并按相

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等规范性文件规定及上市公司关

联交易决策程序进行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本人保

证不会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

法权益

；（

3

）

本人承诺不利用上市公司股东地位

，

损

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

4

）

本人将杜绝

一切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

、

资产的行为

，

在任何

情况下

，

不要求上市公司向本人及关联方提供任何

形式的担保

。

2015

年

04

月

10

日

3

年

上述承

诺在报

告期内

正在履

行

。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公司与俞洪

泉

、

赵银女

、

王

荣法和樊万顺

关于九龙汽车

业绩承诺

：

俞洪泉

、

赵银女

、

王荣法和樊万顺承诺

，

九龙汽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经审

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

20,000

万元

、25,000

万元和

30,000

万元

。

股份锁定承诺

：

俞洪泉

、

赵银女

、

王荣法和

樊万顺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江特电机股份自股份

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

同时

，

为保证本

次交易盈利预测补偿承诺的可实现性

，

自锁定期

届满之日起

（

包括限售期届满当年

），

俞洪泉

、

赵银

女

、

王荣法和樊万顺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将

分两次进行解禁

，

并同时遵守下述限制

：（1）

股份

解禁时间限制第一次解禁

：

自本次股份发行上市

之日起满

12

个月且利润补偿期间第二年

《

专项审

核报告

》

出具后

；

第二次解禁

：

自本次股份发行上

市之日起满

24

个月且利润补偿期间第三年

《

专项

审核报告

》

出具后

。 （2）

股份解禁数量限制第一次

解禁额度上限为俞洪泉

、

赵银女

、

王荣法和樊万顺

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江特电机股份的

60%；

第二

次解禁额度上限为俞洪泉

、

赵银女

、

王荣法和樊万

顺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江特电机股份的

40%。

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

本人承诺

，

自本次交易完

成之日起三年内

，

本人

、

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

该等家庭成员的范围参照现行有效的

《

上市规

则

》

的规定

）

及本人

、

本人密切家庭成员控制的其

他企业

（

以下统称为

"

本人及关联方

"）

不会以任何

形式

（

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或境外自行或与

他人合资

、

合作

、

联营

、

投资

、

兼并

、

受托经营等方

式

）

直接或间接地从事

、

参与或协助他人从事任何

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届时正在从事的业务有直

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或其他经

营活动

，

也不会直接或间接投资任何与上市公司

及其子公司届时正在从事的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

争关系的经济实体

；（2）

本人承诺

，

如本人及关联

方未来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上市

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

，

则本人及关联方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

，

在征得第

三方允诺后

，

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及

其子公司

；（3）

本人保证绝不利用对上市公司及其

子公司的了解和知悉的信息协助第三方从事

、

参

与或投资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相竞争的业务或

项目

；（4）

本人保证将赔偿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因

本人违反本承诺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

支

。

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1）

本次交易完

成后

，

本人

、

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

该等家庭

成员的范围参照现行有效的

《

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及本人

、

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其他企

业

（

以下统称为

"

本人及关联方

"）

本公司及本公司

的全资

、

控股子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将尽量减少

、

避免关联交易

。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

联交易时

，

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

平操作

，

并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等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进行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

本人

/

本公司保证不会通过关联交

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

本

人

/

本公司承诺不利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

控股

股东地位

，

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

（3）

本人

/

本公司将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

资金

、

资产的行为

。

2015

年

11

月

10

日

3

年

上述承诺

在报告期

内正在履

行

。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江西江特电气

集团有限公司

及实际控制人

朱军

、

卢顺民

不直接或间接从事

、

参与或进行与公司生产

、

经营

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长期

上述承诺

在报告期

内得到完

全履行

。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

诺

公司

公司承诺将新设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分公司

”）

具体

实施

“

宜丰县茜坑锌多金属普查探矿权

”

转采矿

权后的矿产采矿

，

相关采矿资产

、

负债在该分公司

进行核算

，

该分公司所有资产

、

负债和产生的损益

由公司和宜丰县鑫源矿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鑫

源矿业

”）

分别按

80%

和

20%

享有或承担

；

分公司

由公司和鑫源矿业派出人员参与经营管理

，

实行

自主经营

、

独立核算

、

单独纳税

。

在对原矿出售价

格进行核算时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与鑫源矿

业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签订的

《

关于

“

江西省宜丰

县茜坑锌多金属矿普查

”

探矿权的合作协议

》

确定

的原矿出售价格定价机制定价

。

若鑫源矿业后续

未能及时支付

“

宜丰县茜坑锌多金属普查探矿权

”

转采矿权后相应采矿权

20%

的收益所对应的所有

勘探

、

开采费用

（

该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

探矿区

域内矿产的详勘及评估费用

、

探矿权转采矿权费

用及该探矿区域内矿藏的开采等费用

），

公司将通

过分公司从鑫源矿业探矿权及采矿权收益中将上

述费用及该等费用应计收的资金占用费

（

资金占

用费的计算标准为

：

应支付的费用

×

自该费用应

支付且未支付之日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

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50%×

资金占用天数

）

予以扣除

，

直至相应费用抵扣完毕

。

2014

年

05

月

06

日

上述承诺

在报告期

内得到完

全履行

。

公司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不会

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不进行风险投资

，

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

，

公司将用自有

资金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

2016

年

04

月

06

日

自归还补充流

动资金结束

。

上述承诺

在报告期

内得到完

全履行

。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

应当详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无

四、对 2016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400.00%

至

450.0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

（

万元

）

19,693.9

至

21,663.29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

元

）

3,938.7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收购的江苏九龙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和杭州米格电机有限公司合并收

益增加以及碳酸锂销售收入增加

。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07

月

1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6

年

7

月

15

日公司

2016005

号投

资者关系表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军

二 0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76� � � �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2016-059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6年 10月 15日以专

人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2016年 10月 20日下午在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公

司董事长朱军先生主持召开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 7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名，公司 3 名监

事、拟聘任董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 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 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刊登在 2016年 10月 21日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

正文》刊登在 2016年 10月 21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2、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公司将对宜春客车厂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1亿元，增资价格为 1元对应每份出资额。

具体内容详见 2016年 10月 2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江西

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76� � �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2016-060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6年 10月 20日在监事会

主席办公室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主持，公司全体 3名监事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 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公司将对宜春客车厂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1亿元，增资价格为 1元对应每份出资额。

具体内容详见 2016年 10月 2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江西

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O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76� � � �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2016-062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情况的概述

1、江西宜春客车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春客车厂”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 95%，为加快宜春客

车厂的发展，扩大公司规模，公司拟以 1元对应每份出资额的价格对其进行增资 1亿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宜春

客车厂注册资本将变更为 15,000万元，公司持股比例由 95%变更为 98.33%。

2、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增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3、本次增资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江西宜春客车厂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宜春市宜春经济开发区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邹克琼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宜牌客车制造、销售；汽车（不含小轿车）及配件销售。

股权比例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田中文

250 5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4750 95

合计

5000 100

财务数据：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1359.52 650.38

非流动资产

7802.24 15789.79

资产总计

9162.06 16440.17

流动负债

1501.55 9533.31

非流动负债

4363.00 4273.65

负债总计

5864.55 13806.96

净资产

3297.50 2633.20

项目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17.35

利润总额

-326.33 -896.6

净利润

-186.90 -664.3

评估情况：

以 2015年 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前账面资产总计 16,440.17万元，评估价值 16,852.25万元，评估增

值 414.08万元，增值率 2.51� %；账面负债总计 13,806.96万元，评估价值 10,989.62万元，评估减值 2,817.34万元，

减值率 20.41%；账面净资产 2,633.21万元，评估价值 5,862.63万元，评估增值 3,229.42万元，增值率 122.64%。

三、交易对手方及增资完成后的股权比例情况：

1、本次为公司单方面增资。

2、具体增资情况如下表：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和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报告， 本次增资价格以宜

春客车厂的注册资本为参考，即每份出资额对应价格为 1元进行增资。

增资前后股权情况：

股东名称 增资前出资额

（

万元

）

增资前出资比例

（

%

）

增资后出资额

(

万元

)

增资后出资比例

（

%

）

田中文

250 5 250 1.67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

4750 95 14750 98.33

合计

5000 100 15000 100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以本次方案通过后根据审议内容进行签订。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存在的风险

本次增资后宜春客车厂能否取得较大的发展存在不确定性。

2、目的及影响

鉴于电动车产业的良好前景及宜春客车厂发展的需要，宜春客车厂发展规模需不断壮大。 公司本次对宜春

客车厂的增资，能够加快宜春客车厂的发展，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该投资事项对公司 2016年业绩无影响。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95� � � �证券简称：煌上煌 编号：2016-044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6

年

9

月

9

日召开了

2016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因公司进行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以总股本

124,989,28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5

股，每

10

股派发现金

股利

1.25

元（含税），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公司总股本

124,989,282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5

股，合计送转

374,967,846

股。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方案已于

2016

年

9

月

22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

124,989,282

股增加至

499,957,128

股，

公司注册资本由

124,989,282

元变更为

499,957,128

元。

近日，公司完成了相关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并取得了南昌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换

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00158401226E

名 称：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类 型：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 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小蓝中大道

66

号

法定代表人：徐桂芬

注册资本：肆亿玖仟玖佰玖拾伍万柒仟壹佰贰拾捌元整

成立日期：

1999

年

4

月

1

日

营业期限：

1999

年

4

月

1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肉制品（酱卤肉制品）的生产；蛋制品（再制蛋类）、豆制品（非发酵性豆制品）、

其他水产加工品（风味鱼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油炸类）的生产；蔬菜制品（酱腌菜）的

生产；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熟食）的销售、热食类

食品的制售；食用农产品的加工；国内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2016年 10月 21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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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300185� � � �证券简称：通裕重工 公告编号：2016-088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于

2016

年

10

月

21

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000799� � � �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2016-39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10

月

20

日，本公司董事会收到刘发宏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刘发宏

先生申请辞去所任的本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刘发宏先生辞职报告自送达本公司董事会起生

效，辞职后刘发宏先生在本公司及下属机构不再担任任何职务。经核实，刘发宏先生未持有

本公司股票。上述辞职不会对本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本公司董事会对刘发宏先生在任职期间为企业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603399� � � � �证券简称：新华龙 公告编号：2016-066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正在筹划公司控制权变动事宜，

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0

月

21

日起停牌。

公司承诺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

5

个工作日内（含

停牌当日）公告并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600694� � � �证券简称：大商股份 编号：2016－047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姜福德先生由于个人原因申请离职，同时辞去在董事会下属专

门委员会担任的委员职务，且不再担任公司的其他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姜福德先生辞去董事职务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

响公司董事会正常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提名新的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0月21日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176� � �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2016-061

第三季度

报告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468� � � �证券简称：艾迪西 公告编号：2016-064

第三季度

报告


